
國立臺灣大學辦理境外非學位生來校研修要點 

102.6.18 本校第 2767次行政會議通過 

112.8.15 本校第 3151次行政會議通過 

112.8.22 發布修正第 1至 15 條 

一、國立臺灣大學（下稱本校）為因應國際潮流，並配合國際化政策，促使不以獲

取學位為目的、不具本校正式學籍之境外優秀學生來校研修，訂定國立臺灣大

學辦理境外非學位生來校研修要點（下稱本要點）。 

二、本校境外非學位生，分為交換學生及訪問學生兩類： 

(一)交換學生係指依本校與境外姊妹校所簽交換學生計畫書面約定，經姊妹

校推薦且獲本校許可前來研修之學生。學生於本校相關系、所、學位學程

註冊，停留期間以學期計，至多以兩學期為原則。修習期滿發給成績單，

但不授予學位。依約定學生得免付本校學費。 

(二)訪問學生係指經境外學校推薦、學生主動報名或本校教授邀請，經本校許

可，於學期或寒暑假期間前來研修之學生。學生於本校相關系、所、學位

學程或其他單位研修，停留期間長短不一，但以不超過十二個月為原則。

研習期滿，依本校規定發給成績單或修業證明，但不授予學位。 

訪問學生來校研習以付費為原則，若因政府機關委託、合約或計畫另有約

定經校方簽准得減免行政費與學費。 

三、訪問學生計畫納入本校推廣教育，其中個人申請之訪問學生計畫由本校國際

事務處（下稱國際處）統籌辦理，如為專班申請，則本校各學院、系、所、學

位學程、國際處或其他校內單位均得辦理。 

開辦上開各班次時，若涉及收費，除非簽請校長核准，各單位應依本校「推廣

教育實施辦法」相關規定提招生計畫，計畫由國際處彙整後送進修推廣學院，

並由進修推廣學院於開班一個月前提報推廣教育審查小組，經討論通過後辦

理。 

四、申請程序如下： 

(一)交換學生由境外姊妹校薦送，本校計畫主辦單位受理並就表件是否齊全

進行資格審查；資格審查合格者，送交各學院、系、所、學位學程複審。 

(二)訪問學生以來自境外姊妹校為原則，得由學校薦送或個人自行申請，校內

之計畫主辦單位受理並就表件是否齊全進行資格審查；資格審查合格者，

送交各學院、系、所、學位學程或其他接待單位複審。 

前項申請資格、申請應繳文件、收件期限、審查方式及核可標準等，除合作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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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另有書面約定外，由本校各計畫主辦單位訂定。 

五、有關入學許可之核發，於複審通過後，校級交換學生及訪問學生由國際處核發

入學許可，並由該處將學生檔案送交教務處登錄管理資訊系統。學院、系、所

級交換學生及專班訪問學生須會國際處後，呈報教務處核發入學許可，並登錄

管理資訊系統。 

六、學生於本校研修期間，應遵守我國法律及本校各相關規定。 

計畫主辦單位應提供必要資訊協助學生處理簽證、居留證，並協助安排校園資

通訊服務、圖書證、住宿、選課或其他書面約定所載事項；接待單位應協助其

他必要之照顧與輔導事項；倘有需要，可另由學生事務處及國際處共同統籌協

助。 

七、經本校核准研修之境外非學位生，計畫主辦單位至遲應於學生註冊時，確認已

投保自註冊當日起至研修期間結束止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醫療及意外保險。 

八、來校交換學生及修課之訪問學生，於研修期間每學期至少應修習兩門課或四

學分，並於研修期後，核發成績單，但接待系、所、學位學程另有其他規定者，

從其規定。 

研究但不修課之訪問學生，無修習學分規定、亦不核發成績單，但計畫主辦單

位得於研修期滿後核發修業證明。 

九、交換及訪問學生計畫於課程結束時，應由主辦單位參考本校國際處所設計之

問卷，辦理學習滿意度調查，其結果得提供本校國際事務推動委員會或推廣教

育審查小組參考。 

十、有關學生收費，依附表原則辦理。 

十一、 有關退費，報名費於申請時一次收取且不予退還，學雜費依本校休、退學

退費標準辦理。其餘費用依「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辦理。 

十二、 各訪問學生計畫預算之編列以自給自足為原則。 

行政費收入百分之三十為管理費，個人申請之計畫依校方百分之四十、國

際處百分之三十、接待單位百分之三十之比例分配，如有特殊情形，得由

主辦單位簽請校長決定之；專班申請之計畫，則依校方百分之四十、國際

處及主辦單位共百分之六十之比例相互協調後分配之。 

行政費收入百分之七十之使用依本校「推廣教育收入收支管理要點」第五

條規定辦理。其分配，若為個人申請計畫，則依國際處百分之六十、接待

單位百分之四十之比例分配；若為專班申請，則全由計畫主辦單位使用。 



辦理各訪問學生計畫之經費，以有賸餘為原則。結餘款，除由主辦單位簽

請校長核准得保留相關單位使用者外，均由校方統籌運用。 

各訪問學生計畫之收支悉依本校相關會計規定，盈餘納入校務基金。其管

理依本校推廣教育收入收支管理要點相關規定辦理。 

十三、 如遇天災、戰爭、罷工、動亂、疫情等不可抗力或非可歸責於本校之事由，

本校得視情形調整研修期長及收費標準。 

十四、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與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十五、 本要點經本校行政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行。 

  



附表 境外非學位生來校研修收費一覽表 

 

計畫別 

每學期應繳本校費用 

行政費 

(推廣教育收入) 

學雜費 

(學雜費收入) 

交換學生計畫 免繳行政費 免繳學費 

訪問

學生

計畫 

個人

申請 

修課 

學士學位生 
55,000元 

(含報名費15,000元) 

同本校國際學位生收

費標準 

研究生 
同本校國際學位研一生

收費標準 

研究但

不修課 

以 研 究 生

為原則 

1-31日 10,000元 

免繳學費，但得依研究

性質收取其他費用。 

32-62日 15,000元 

63-92日 20,000元 

93-180日 30,000元 

專班申請 
若涉及收費，由主辦單位提案送推廣教育審查小

組審查 

報名費僅收一次，於報名時繳交，其餘費用至遲需於入學前一個月內繳交。 

 


